
云财规〔2022〕23号

云南省财刷子等六部门关于力w虽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

描挂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

各州（市）财政局、 农业农村局、 乡村振兴局、 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

民族宗教委（局）、 林草局：

为切实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以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策和工作要求。 各地要按照
“

三个区分开来
”

的要求，在衔接资金

支持产业发展中落实好容错纠错机制，鼓励干部干事创业、担当作

为，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，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开创新局

面。

抄送：财政部、 农业农村部、 国家乡村振兴局、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国家民委、 国家林草局， 财政部云南监管局， 本厅法规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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